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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老太太摔摔倒倒，，遭遭公公交交车车碾碾轧轧双双腿腿
老人面临截肢危险，公交公司承诺负担全部医疗费

本报青岛12月3日讯 (记者
曹思扬) 3日5时许，在青岛延

安二路台东公交车站，一位69岁
老太太从11路公交车后门下车
时，因路面湿滑不慎摔倒在地，
公交车启动时没有注意，从老太
太的双腿上轧了过去。经医院检
查，老太的双腿需要进行多次手
术，有截肢的危险。

3日5点30分，市民王先生拨
打本报热线电话，称在延安二路

台东公交车站附近，一位老太太
被一辆11路公交车轧了过去，刚
被送到骨伤医院救治。6点30分，
记者赶到事发现场，看到在延安
二路东侧的台东公交车站前有
一些血迹，肇事的11路公交车已
经驶离了现场，不少市民在车站
处等公交车。记者注意到，站牌
附近的延安二路路面像刚洒过
水，较为湿滑。

目击者赵先生称，清晨5点

左右，天还没亮，那个老太太从
公交车后门下来摔倒在地，公
交车突然起步，后轮轧上了老
太太的双腿，司机听见老太太
的喊叫声后才把车停下，下车
后发现老太的腿被轧得血肉模
糊。“120到了后，老太太说是下
车时路面有水滑倒了，早上这
条路上都是往南山市场送海鲜
的小货车，在这里搬货时经常
淌下很多水，搞得路面很滑。”

赵先生说。
记者随后赶到骨伤医院急

诊科，得知受伤的老太太因伤
势严重，已转入解放军401医院
救治。记者从解放军401医院急
诊科获悉，受伤的老太太姓王，
今年69岁。接诊医生介绍，经初
步检查，王老太右小腿肌肉和
神经组织破坏严重，左腿脚踝
部位也伤得很严重，需要进行
多次手术，截肢的可能性很大。

王老太的儿子告诉记者，
母亲每周要坐公交车去青医附
院本部看病，3日早上不到5点
就出门了，坐首班11路公交车
到台东下车后，准备到马路对
面去倒1路公交车到青医附院
本部，没想到会遭受如此严重
的车祸。11路车所属的公交路
队负责人称，此事故中公交车
负全责，会负责王女士的全额
医疗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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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山寨寨鳄鳄鱼鱼恤恤蒙蒙混混出出关关
被被烟烟台台海海关关查查获获

本报烟台12月3日讯(记者 孙芳
芳 通讯员 王继斌) 近日，烟台海
关查处一起涉嫌出口套头衫侵权案，
共查获假冒“CROCODILE”(鳄鱼恤)
品牌男式针织套头衫2200件，申报货值
为23760美元。据烟台海关统计，今年
1—11月份共查处涉嫌侵犯知识产权案
件147起，产品涉及衣服鞋帽、机电设
备、商标图形等，涉案物品达3000多件。

11月上旬，烟台某服装公司向烟台
海关申报出口一批男式针织套头衫。
海关审单关员发现，这批服装申报品
名为“CROCO”，与鳄鱼恤有限公司在
海关知识产权保护备案系统中的商标

“CROCODILE”非常相似，于是对该批
货物下达查验指令。查验关员到达查
验现场进行实货查验时，发现货物包
装及吊牌上印有明显的“CROCO-
DILE”文字及鳄鱼图案标志，由于出口
方无法提供相关授权证明，海关认为
这批货物有重大侵权嫌疑。

案件发生后，烟台海关立刻与
“CROCODILE”商标权利人取得联
系。据鳄鱼恤有限公司确认，这批货物
侵犯了其在海关总署备案的商标专用
权，并申请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目前烟
台海关已启动知识产权案件调查程
序，相关情况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借借非非法法高高利利贷贷背背4400万万““虚虚债债””

检检察察院院抗抗诉诉后后债债务务被被免免除除
本报济南12月3日讯(记者 马云

云 通讯员 李县社 巴光莲) 非法
高利贷法律是否给予保护？近日，由东
营市人民检察院抗诉的高某与东营市
某有限责任公司民间高利借贷纠纷
案，经法院再审，裁定撤销原审判决，为
债务人免除了40余万元的“虚债”。

2011年3月，某公司向高某借款
600万元，按月利率5 . 1分扣除当月利
息后，该公司实际取得贷款569 . 4万
元。7月该公司归还500万元之后，无力
偿还剩余本金和高额利息。同时，公司
还连续四个月向高某支付利息，每个
月高达30 . 6万元，合计100余万元。

8月，因该公司无力偿还剩余本金
和高额利息，双方重新签订了100万元
的借款合同。10月份该公司的担保人
偿还60万元本金及利息3万元。至此，
借款方向高某支付的金额已约700万
元。但从重新签订的合同表面看，该公
司尚有40万元没有付清。

高某遂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该
公司偿还借款本金40万元及利息1万
元。法院判决高某胜诉。

检察机关接到该公司申诉后认

为，重新签订的100万元借款合同中，
此100万元实为非法高利贷借款，是以
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应当无
效，检察院遂提出抗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借
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
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
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而
2011年3月该公司取得的贷款就是预先
扣除了当月利息后的金额，也就是说，
当时公司的实际借款数额就是569 .4万
元。但双方重新签订的100万元借款合
同还是基于600万元签订的。

另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
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民间借
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
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
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
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超出此限度的，超
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在本案中，利
率已超出“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
这一标准。

在法院再审过程中，高某撤回起诉。
法院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准予撤诉。至
此，这起非法高利贷借款诉讼画上句号。

2200件假冒品牌套头衫被烟台海关查获。(图片由烟台海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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